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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書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陳瀅湘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26
傳真：02-87897604
E-mail：shiang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5010005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巨額採購案，如有未依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本法）

第111條規定提報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情形者，請儘速依

「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定」提

報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法第111 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巨額採購，應於使用

期間內，逐年向主管機關提報使用情形及其效益分析

······」。

二、本會訂頒「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作業規

定」（下稱作業規定）第4點第1項：「前點提報，應自啟

用每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三個月內逐年為之。但驗收後因故

逾一年仍未啟用者，自驗收後每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一個月

內逐年提報未啟用之原因。」請督導所屬機關儘速依規定

逐年提報各次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益分析資料。

三、首次或重行提報資料，請依作業規定第8 點傳輸至本會政

府電子採購網巨額效益評估提報（須點選「送出」並傳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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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後，始完成提報作業），免另備書面文件通知本會，

惟仍應依審計法施行細則第42條之3規定辦理。

四、機關未依規定提報，涉違反「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」第7條第

3款規定，機關應依該準則第12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各直
轄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審計部、本會各處室會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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